
主旨：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
說明：

國立東華大學 函
地 址：974301 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一號
聯 絡 人：張琇茹
聯絡電話：03-8906056
電子郵件：apple0319@gms.ndhu.edu.tw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 110年6月8日
發文字號： 東人 字第 1100010724 號
速別： 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 如說明四

 因應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告全國疫情三級警戒延長至本

(110)年6月28日，本校自本年6月15日起至6月28日止正式

實施居家辦公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辦理。

依本校「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人力運用及辦公

場所應變措施」肆、五、「居家辦公」、教育部本(110)
年5月18日通知、本校110年5月28日東人字第1100009874
號函及本校防疫小組總指揮趙校長本(110)年6月7日諭示

辦理。

查本校上開本年5月28日函，為因應疫情嚴峻發展，擬超

前部署，請本校各單位自本年6月1日起至6月14日止進行

居家辦公演練，各一級單位每日居家辦公人數以該單位

現有員額二分之一之比例為原則，並請各單位啟動居家

辦公整備相關作業，填復居家辦公人員名冊送人事室彙

整備查在案。

因應旨揭全國疫情三級警戒延長至本年6月28日，本校自

本年6月15日起至6月28日止正式實施居家辦公，請各單

位依上開填報之居家辦公人員名冊，分A、B兩組實施居

家辦公，每次以2至3個工作天為期限。對於採居家辦公

裝

訂

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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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

者，並應注意建立公務、公文處理流程及資訊安全規

範，並使居家辦公同仁確實知悉、熟悉。

檢附「居家辦公工作日誌」，請各單位確依上開規定辦

理。

正本：本校各一級行政單位(各處、室、中心)、本校各教學單位(院系所學位學程共同
教育委員會及師培中心)、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、創新研究園區管理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副本：圖書資訊處、總務處、人事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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